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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现将公告如下：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966 号《关于核准厦门

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向杨超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以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杨超、雷建、毛智才、江勇持有的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畅元国讯”或“标的公司”）53.28%、24.50%、2.43%、0.94%的股权；

以发行股份与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陈兆滨、鲁武英持有的畅元国讯 11.25%、7.60%

的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0,000 万元。公司向杨超等 6 名交易方发行的 65,401,811 股股份于 2016 年 9

月 2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杨超、雷建、毛智才、江勇、陈兆滨、鲁武英（以下简称“交易

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协议”），交

易方承诺畅元国讯在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600

万元、10000万元、13000万元。此 “净利润”是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

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二）业绩未完成的补偿约定 

《购买协议》对业绩补偿做了如下约定： 

1、在公司受让标的公司 100%股权实施完毕后，如标的公司的业绩未达到约

定条件，交易方应按约定进行盈利补偿或股权回购。 

业绩考核期内的各个会计年度结束时，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以考评标的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对于标的

公司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标准的部分：（1）对于获得股份支付对价的交易方，

首先由其以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股份补偿不

足的部分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2）对于获得部分股份、部分现金的交易方，优

先以所获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2、其他年度( 2017年度和 2018年度)业绩补偿方式： 

（1）盈利补偿方式及原则 

盈利补偿方式为股份补偿加现金支付方式，交易方以其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

价占总对价的比例进行盈利补偿，即交易方当年度盈利补偿金额=当年度交易方

盈利补偿总金额×交易方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 

当年度交易方盈利补偿总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际净利润

数)÷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 

（2）股份补偿方式 

标的公司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 10 日内确定交易方需进行补偿的

股份数量，交易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数由上市公司以 1元人民币为总价回购后注销。

交易方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 (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 ÷

盈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 ÷本次发

行股份价格。 

注：若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60%，则购买资产的交

易金额总额应当扣除 2016年的补偿金额。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 时，该负

数可累积至往后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合并计算，即可抵减该年度以后年度的应补

偿股份数量，盈利补偿期届满后，该数值仍未抵减完毕的，则不再抵减，己经补

偿的股份不冲回。 



（3）现金补偿方式 

若当年的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额大于交易方于本次交易中所获股份数额，不足

部分由交易方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以及获得现金支付对价的交易方，应以现金

方式进行盈利补偿。交易方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际净利润数）÷盈

利补偿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总额]－当年已用股

份补偿的金额。 

注：若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60%，则购买资产的交

易金额总额应当扣除 2016 年的补偿金额。当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额小于 0 时，该

负数可累积至往后年度应补偿现金数额合并计算，即可抵减该年度以后年度的应

补偿现金数额，盈利补偿期届满后，该数值仍未抵减完毕的，则不再抵减，已经

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3、期末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需在交易完成后每年年度终了对收购标的公司形成的商

誉进行减值测试。业绩考核期的每年年度终了，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中介机构对收购标的公司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

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则交易方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另行补偿时先以本次交

易中取得的股份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 

交易方的期末减值补偿总额=期末减值额－(盈利补偿期内己补偿股份总数

×本次发行股份价格) 

各交易方根据各自在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占总对价的比例分担减值补偿金

额。 

4、除权事宜:如果盈利补偿期内上市公司进行送股、配股、转增导致盈利补

偿主体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发生变化，则股份补偿的数量相应调整。 

5、业务补偿条款 

在上述盈利补偿条款的基础上，标的公司业务目标应为基于DCI体系开展的

版权认证保护、版权代理服务、版权交易、版权维权（以下称“版权业务”），2016

年、2017年、2018年标的公司基于版权业务的毛利额占标的公司当年总毛利额(总

毛利额=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不低于30%、50%、80%。关于上



述版权业务的定义，经上市公司董事会事前认可可以增加业务选项。 

业务考核及股份补偿方式： 

业务考核方式为股份补偿，标的公司每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披露后的10日内

确定交易方需进行补偿的股份数量，交易方将应补偿的股份数由上市公司以1元

人民币为总价回购后注销。交易方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实际的

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当年度承诺的版权业务毛利额占比×交易方在本次交易

中所获得的股份总额×40%×1/3。 

若因行业背景或者经营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上市公司同意，该业务考核条

款可以调整或予以免除。 

6、各方同意并确认，交易方应分别、独立地承担本约定的补偿金额或回购

金额；但是交易方整体应就其各自在承诺补偿义务和股权回购义务对公司承担连

带责任。 

三、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专审字[2019]第 5-00061

号《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畅元国讯 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229.69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金额。根据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出具的大信审字[2019]第 5-00149 号《厦门安妮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以及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9]第 605号《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北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2018年度，公司购买畅元国讯

100%股权所形成的商誉未发生减值。公司将按照购买协议约定在财务报告披露后

的 10日内审议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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